附件4：

济宁学院监考工作规范
为加强对监考工作的管理，特制本规范。

       一、考试开始前

1.监考人员应熟悉考务办公室及考场位置、监考场次和监考时间。提前30分钟到达考务办公室，签字领取试卷，核对本场考试的课程、班级、考试形式，清点试卷、答题纸及草稿纸份数和考试人数。
2.监考人员应于考前15分钟进入考场，组织考生按规定座位入座。若有疑问应立即请示系考务人员，不得擅自作主。
3.监考人员应在开考前提醒考生将准考证置于考桌右前方，核查学生证或身份证，清退无证考生。必须重申考试纪律，完整宣读考场规则。
4.监考人员提醒考生将带入考场的书本、纸张及其它复习资料放到考场前指定地点;提醒考生清理座位及周边桌面及桌洞内所有物品;提醒考生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。

5.监考人员考前应擦净黑板，在黑板上醒目位置书写本场考试所考课程名称、试卷共几页、几道大题、监考教师姓名等信息。
二、考试过程中

1．两名监考人员应保持考场一前一后，认真履行监考职责。
2.监考人员不得在考场内长时间交谈，不得抄题做题，不得中途离开考场，不得吸烟或做其它与监考无关的事，手机应关机。
3.试卷如有缺页、缺题，监考人员应及时向考务办公室报告，并及时补发。考生如有因考题不清楚提出询问，监考人员可当众说明，但不得对试题内容做任何解释。
4.监考人员如发现考生有违纪行为，应及时处理，并将违纪形式、详细情节如实记录在《济宁学院考场记录表》中，并要求学生签名确认。如学生拒不签名，监考教师应在记录表中注明“学生拒不签名”字样。
5.考试过程中如有其它偶发事件，应立即报告巡视员或系考务人员。
6.考试结束前30分钟，经监考员允许，考生才能离场。如有考生提前交卷，应按第三条第2款的方式处理。
7．考试结束前10分钟提醒考生“离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”。
三、考试结束时

1.提醒考生“考试时间已到，停止答题”，同时注意维持好考场纪律。
2.要求考生将试卷整理好，正面朝下放于桌面上，并安静离开考场。
3.按考号顺序收回考试试卷、答卷、及草稿纸，整理整齐，清点答卷份数。
4.填写好《济宁学院考场记录表》并签名后，将所有考试试卷、答卷及草稿纸等材料一并交回到考务办公室，填写《济宁学院试卷交接登记表》后才能离开。
